关于印发《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施工项目经理和总监理工程师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施工项目经理和总监理工程师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5 年   月   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施工项目经理和总监理工程师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进一步加强本市住宅修缮工程施工、监理单位管理，落实施工项目经理（以下简称项目经理）和总监理工程师（以下简称总监）的质量安全管理责任，根据《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责任十项规定(试行)》《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条例》《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住宅修缮工程施工活动的项目经理和总监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管理部门）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负责本市住宅修缮工程施工项目经理和总监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的综合监督管理。

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管辖范围内住宅修缮工程项目经理和总监的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管理工作。

市、区住宅修缮管理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具体实施项目经理和总监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的记分登记、告知、复核和记分处理工作。

第四条（记分分值和记分标准）

依据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的类别以及严重程度，一次记分的分值为12分、6分、3分、1分四种。记分初始分值为零，最高记分分值不封顶。

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施工项目经理和总监理工程师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标准详见附件1和附件2。

第五条（记分周期）

项目经理和总监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周期为12个月，从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第六条（记分方式）

住宅修缮管理部门按照规定，对被记分的项目经理（总监）开具《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施工项目经理(总监)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告知单》（以下简称《告知单》，详见附件3），并抄送其所在单位。记分达到需要停止执业资格分值的，将《告知单》按照规定同步报送至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涉及行政处罚的，相关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按规定对项目经理（总监）进行记分。

涉及其他行政措施的，房屋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在开具相应行政措施单后，按规定对项目经理（总监）进行记分。

依法依规任不同项目的项目经理（总监），记分处理由记分后累计分值首先达到处理标准分数的记分单位实施。

一次发现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违法违规行为的，分别计算累加分值。不同记分代码的事项实质属于同一违规、违法行为、事件的，按最高分值记分。

第七条（异议处理）

项目经理（总监）对记分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告知单》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记分单位提出复核申请。记分单位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记分事项的复核，并向被记分人出具《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施工项目经理（总监）违法违规行为记分复核告知单》（以下简称《复核单》，详见附件4）。

经复核，原记分分值、内容需要调整的，相应记分分值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项目经理（总监）对记分单位复核结论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核单》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记分单位的上级单位提出异议复核申请。
第八条（记分处理）


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被记分值达到12分不足20分的，由住宅修缮管理部门对其进行约谈，形成《谈话记录》（详见附件5），并责令其参加质量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
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被记分值达到20分不足30分的，除进行上述第（一）项处理外，由住宅修缮管理部门约谈项目经理（总监）所在单位的主管领导，形成《谈话记录》。同时对项目经理（总监）进行不良行为记录，相关记录将作为对其信用评价的依据，并按照规定与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共享。
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被记分值达到30分，项目经理（总监）存在未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行为的，除进行上述第（一）（二）项处理外，限制项目经理（总监）一年内承接新的住宅修缮工程，限制起始日从执行处理之日起计算。项目经理（总监）所在单位应当在一个月内对所有从业人员开展培训和整顿工作。同时，将记分事项报送至相关部门，对责任人员依法依规处理。
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记分分值未达到12分，或者达到12分已按照规定处理的，下一周期开始时，记分予以清除。达到12分，未按照规定接受培训等处理或者培训考核不合格的，记分转入下一记分周期。

《谈话记录》《告知单》《复核单》等记分管理资料应当归入区住宅修缮管理部门的工程项目监督档案，市住宅修缮管理部门定期抽查。
记分工作纳入相关企业年底质量安全相关工作考核内容。
第九条（信息化管理）

依托智慧修缮平台建立全市统一的项目经理和总监理工程师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信息化记分管理模块。相关单位和个人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查询记分事项。

第十条（解释部门）

本办法由市房屋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施行时间）

本办法有效期自2025年  月  日起，至2030年  月  日止。
附件: 1、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标准

2、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总监理工程师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标准

3、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施工项目经理(总监)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告知单

4、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施工项目经理(总监)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复核告知单

5、谈话记录
附件1
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施工项目经理

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标准

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次记 12 分

（一）（代码XMJL1201）超越执业范围或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担任项目经理的；

（二）（代码XMJL1202）执业资格证书或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过期仍担任项目经理的；

（三）（代码XMJL1203）因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未执行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或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造成质量安全事故的；

（四）（代码XMJL1204）谎报、瞒报质量安全事故的；

（五）（代码XMJL1205）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后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或未开展应急救援的。

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次记6分

（一）（代码XMJL0601）违反本市住宅修缮工程人员备案规定，同时在多个工程项目上担任项目经理，或已担任在建工程的项目经理且已达到备案项目数量上限而违反规定以项目经理身份参加工程投标的，或参与将承包的工程转包、违法分包、超资质施工的；

（二）（代码XMJL0602）未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组织施工，或施工单位已自检合格的工程项目，实际未按照设计图纸施工，或施工中发生设计变更，未经设计单位同意擅自违规施工的；

（三）（代码XMJL0603）未按规定组织编制、论证和实施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或未按规定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或编制不完善、缺乏针对性且存在明显错误，或未按照审批的方案施工的；

（四）（代码XMJL0604）未按规定组织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进行见证取样的；

（五）（代码XMJL0605）送检试样弄虚作假的；

（六）（代码XMJL0606）篡改或者伪造检测报告的；

（七）（代码XMJL0607）明示或暗示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

（八）（代码XMJL0608）无正当理由，未参加分部工程验收，或未参加单位工程和工程竣工验收的；

（九）（代码XMJL0609）签署虚假文件，或者在非本人负责完成的文件上签字或盖章的；

（十）（代码XMJL0610）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期间，无故未在现场带班或未进行现场检查、无检查记录的；

（十一）（代码XMJL0611）未组织起重机械、模板支架等使用前验收的；

（十二）（代码XMJL0612）使用安全保护装置失效的起重机械的；

（十三）（代码XMJL0613）使用国家和本市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危及施工质量安全的工艺、设备、材料的，或因项目经理失职，在施工中偷工减料，或者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或者应当复试的建筑材料未经复试投入使用，或对不合格的材料、构配件、设备和工程实体未按照有关规定处理的；

（十四）（代码XMJL0614）未组织落实住宅修缮管理部门和工程建设相关单位提出的质量安全隐患整改要求，或工地存在严重质量安全隐患，不及时按要求进行整改，或被责令停工，仍继续施工的；
（十五）（代码XMJL0615）未正确履职，任项目经理的工程因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被国家相关部门通报批评或开具执法建议书，涉及行政处罚事项的(如与其他代码是同一事项，按照最高记分标准记一次)；


（十六）（代码XMJL0616）未正确履职，任项目经理的工程因安全、质量、文明施工等问题，被媒体曝光，造成较坏社会影响的；
（十七）（代码XMJL0617）未按要求使用本市住宅修缮工程信息化管理工作系统、安装监控，逃避监管的；
（十八）（代码XMJL0618）未落实本市住宅修缮工程垃圾清运相关工作要求的。

三、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次记3分

（一）（代码XMJL0301）合同约定的项目经理未在岗、履职，包括仅在项目挂名平时不到岗履职，或因故需离开施工现场未按照规定请假、请假未落实人员代行其质量安全管理职责，或本人、本人管理的项目其他备案施工管理人员每月现场出勤天数少于规定时间的，或本人、本人管理的项目其他备案施工管理人员考勤签到弄虚作假由他人代替的，或未通过开工审核擅自开工，或因质量问题投诉处理不当产生后果，或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质量保修义务的；

（二）（代码XMJL0302）未按规定组织对进入现场的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预拌混凝土等进行检验的；
（三）（代码XMJL0303）未按规定组织做好隐蔽工程验收，或未进行隐蔽工程验收，擅自进入下一道工序施工的；

（四）（代码XMJL0304）挪用安全生产费用，或违反文明施工相关规定造成后果的；

（五）（代码XMJL0305）现场作业人员未配备安全防护用具上岗作业的；

（六）（代码XMJL0306）未组织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或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的；

（七）（代码XMJL0307）特种作业人员或其他应当持证上岗而无证上岗作业的；

（八）（代码XMJL0308）作业人员未经质量安全教育上岗作业的；
（九）（代码XMJL0309）未正确履职，任项目经理的工程因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被市级住宅修缮管理部门或市级其他有关部门通报批评，或者开具停止施工通知书，或者行政处罚的(内容如与其他代码的事项相同，同一事项按照最高记分标准记一次)；
（十）（代码XMJL0310）未按规定组织编制本市住宅修缮工程要求的各类专项施工方案的，或编制不完善、缺乏针对性且存在明显错误，或未按照审批的方案施工的；

（十一）（代码XMJL0311）未按规定组织落实好应急管理工作的，包括未储备充足应急管理物资、汛期来临前未组织防台防汛应急演练、项目开工后未组织消防疏散演练等。

四、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次记1分

（一）（代码XMJL0101）未按规定配备专职质量、安全管理人员，或项目管理机构人员的配备不符合规定的；

（二）（代码XMJL0102）未落实质量安全责任制的；

（三）（代码XMJL0103）未落实企业质量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或关键岗位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到岗履职的；

（四）（代码XMJL0104）未按规定组织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或制定质量安全技术措施的；

（五）（代码XMJL0105）未组织实施质量安全技术交底的；

（六）（代码XMJL0106）未按规定在验收文件或隐患整改报告上签字，或由他人代签，或无正当理由拒绝在应当签字盖章的文件上签字盖章，或不及时签字盖章的；
（七）（代码XMJL0107）未正确履职，任项目经理的工程因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被区级住宅修缮管理部门或同级其他有关部门通报批评，或者行政管理部门开具的整改通知单逾期未改正，或者开具局部暂缓施工通知单的，或被市级住宅修缮管理部门开具限期整改处置通知书的(内容如与其他代码的事项相同，同一事项按照最高记分标准记一次)；
（八）（代码XMJL0108）未及时组织报送检验批、分部工程、分项工程的验收资料的。
附件2

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总监理工程师

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标准

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次记12分

（一）（代码ZJ1201）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的；

（二）（代码ZJ1202）超出规定执业范围或者聘用单位业务范围从事执业活动的；

（三）（代码ZJ1203）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证书的；

（四）（代码ZJ1204）未经注册，擅自以注册监理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工程监理及相关业务活动的；

（五）（代码ZJ1205）违反规定，未办理变更注册仍执业的；

（六）（代码ZJ1206）以个人名义承接业务的；

（七）（代码ZJ1207）弄虚作假提供执业活动成果的；

（八）（代码ZJ1208）未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
。
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次记6分

（一）（代码ZJ0601）未按照规定组建施工现场项目监理机构，并根据合同约定配备相应的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等人员，明确岗位职责，或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驻厂（场）监理人员配备不符合要求，总监未书面报告项目监督机构的；

（二）（代码ZJ0602）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承担该项住宅修缮工程的监理业务，总监明知或应当知晓情况，未书面报告项目监督机构的；

（三）（代码ZJ0603）超过本市住宅修缮工程人员备案规定，同时在多个项目担任监理管理人员，或者仅挂名、一半以上工作时间未到施工现场的；
（四）（代码ZJ0604）未按照规定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的；

（五）（代码ZJ0605）未按照规定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工程材料和设备进行核验并提出审核意见的；

（六）（代码ZJ0606）未按照规定对施工单位的工程材料的质量检测进行检查的；

（七）（代码ZJ0607）施工单位拒不改正或者不停止施工，或者施工现场发生质量和安全事故，或者项目未通过开工审核擅自施工，未立即向属地住宅修缮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的；

（八）（代码ZJ0608）将不合格的住宅修缮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

（九）（代码ZJ0609）与实施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
（十）（代码ZJ0610）未正确履职，任总监理工程师的工程因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被国家相关部门通报批评或开具执法建议书，涉及行政处罚事项的(如与其他代码是同一事项，按照最高记分标准记一次)；


（十一）（代码ZJ0611）未正确履职，任总监理工程师的工程因安全、质量、文明施工等问题，被媒体曝光，造成较坏社会影响的；
（十二）（代码ZJ0612）施工单位未按要求使用本市住宅修缮工程信息化管理工作系统、安装监控，逃避监管，未立即要求施工单位改正；或者施工单位拒不改正，未及时报告实施单位的；
（十三）（代码ZJ0613）施工单位未落实本市住宅修缮工程垃圾清运相关工作要求，未立即要求施工单位改正；或者施工单位拒不改正，未及时报告实施单位的。



三、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次记3分

（一）（代码ZJ0301）未按照规定编制监理规划，审批监理实施细则，明确采用旁站、巡视、平行检验等方式实施监理的具体范围和事项的；

（二）（代码ZJ0302）未按照规定组织检查施工单位现场质量、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建立及运行情况；或未按照规定审核施工单位报送的施工现场项目管理机构组建方案、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的；

（三）（代码ZJ0303）未按照规定组织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的，或对于编制不完善、缺乏针对性且存在明显错误的或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条文要求的施工组织设计或者（专项）施工方案按符合要求加盖执业印章确认的；
（四）（代码ZJ0304）未按照规定核查施工单位、分包单位的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以及项目负责人、专职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的；

（五）（代码ZJ0305）未按照规定对施工单位安全防护措施费的使用和管理进行审查；或者未按照规定督促施工单位进行安全生产自查，并巡查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情况的；

（六）（代码ZJ0306）未按照规定审查开复工报审表，签发工程开工令、暂停令和复工令的；

（七）（代码ZJ0307）未按照规定组织审查和处理工程变更；或者监理过程中，发现工程设计不符合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或者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未报告实施单位要求设计单位改正的；

（八）（代码ZJ0308）发现施工不符合法律法规、强制性技术标准、施工图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文件、专项施工方案或者合同约定的，未立即要求施工单位改正；或者施工单位拒不改正，未及时报告实施单位的；

（九）（代码ZJ0309）发现存在质量安全事故隐患，未立即要求施工单位改正，或者情况严重，未要求施工单位暂停施工，并及时报告实施单位的；

（十）（代码ZJ0310）未按照规定在本人执业活动所形成的工程监理文件上签字、加盖执业印章的；

（十一）（代码ZJ0311）未按照规定和监理合同约定根据工程进展及监理工作情况调配监理人员的；

（十二）（代码ZJ0312）未正确履职，任总监理工程师的工程因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被市级住宅修缮管理部门或市级其他有关部门通报批评，或者开具停止施工通知书，或者行政处罚的(内容如与其他代码的事项相同，同一事项按照最高记分标准记一次)；
（十三）（代码ZJ0313）任总监理工程师的工程，本人或本人管理的项目其他备案监理管理人员在考勤中弄虚作假或每月现场出勤天数不满足本市住宅修缮相关文件要求的。
四、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次记1分

（一）（代码ZJ0101）未按照规定将合同报住宅修缮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总监未书面报告项目监督机构的；

（二）（代码ZJ0102）监理合同约定的总监理工程师人选、监理工作范围、监理服务期、监理费等主要内容发生变更，未按照规定向原合同备案部门办理合同变更备案，总监未书面报告项目监督机构的；

（三）（代码ZJ0103）未按照有关规定和监理合同约定履行总监职责，或者违反规定将其工作委托给总监理工程师代表的；

（四）（代码ZJ0104）未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召开监理例会，或者会议记录等材料存在弄虚作假、代签字等情况的；

（五）（代码ZJ0105）未按照规定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实施监理平行检验的;
（六）（代码ZJ0106）未按照规定定期将施工现场的有关情况向属地住宅修缮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的；
（七）（代码 ZJ0107）工作时间段需要请假1天以上不在施工现场，未书面报告实施单位同意的；
（八）（代码ZJ0108）正常工作期间或关键工序施工时，确因正当事由临时离开施工现场时，未按照规定书面指定总监理工程师代表或项目监理临时负责人代为行使其部分职权的；

（九）（代码ZJ0109）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驻厂（场）监理人员履职不符合要求，或监理验收资料不符合要求，或监理验收后的构件不符合技术标准、设计要求的；

（十）（代码ZJ0110）在确定旁站、巡视的关键部位、关键工序施工时，未安排、督促监理人员进行旁站、巡视，或未及时记录旁站、巡视情况的；

（十一）（代码ZJ0111）未按照规定对施工单位报送的检验批、分部工程、分项工程的验收资料进行审查，提出验收意见的，或施工单位未及时报送检验批、分部工程、分项工程的验收资料，未要求施工单位整改的；

（十二）（代码ZJ0112）未按照规定审查施工单位的竣工申请，组织工程竣工预验收，组织编写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参与工程竣工验收；或者对验收中提出的整改意见，未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的；

（十三）（代码ZJ0113）未按照规定参与或配合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处理的；

（十四）（代码ZJ0114）未按照规定组织编写监理月报、 监理工作总结，组织整理监理文件资料的；

（十五）（代码ZJ0115）在实施工程监理过程中，实际情况或条件发生变化而需要调整监理规划时，总监未组织专业监理工程师修改，并经工程监理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后报实施单位的；
（十六）（代码ZJ0116）未正确履职，任总监理工程师的工程因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被区级住宅修缮管理部门或区级其他有关部门通报批评，或者被开具整改通知单逾期未改正，或者开具局部暂缓施工通知单的，或被市级住宅修缮管理部门开具限期整改处置通知书的(内容如与其他代码的事项相同，同一事项按照最高记分标准记一次)。
附件 3

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施工项目经理（总监）

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告知单

沪住修监记[202  -    ]号

项目经理（总监）姓名      ：
因 为                                       项 目 （ 报 建 编 号                   ）中存在如下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有关 规定，给予你（证书注册编号               ）以下记分处理：
	序 号
	违法违规行为
	记分事项代码
	记分值

	1
	
	
	

	2
	
	
	

	…
	
	
	


在本记分周期内，你已被累计达    分。

如果你的记分值累计达到规定的处理记分值标准，将根据《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施工项目经理和总监理工程师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如果你对本次记分有异议，可以自接到本单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 我单位提出复核申请。

签发单位               （章）

年     月    日

任职单位名称：                           
签收人：          ，签收日期：
      

本单一式三份，一份项目经理（总监）留存，一份项目经理（总监）所任职的单位留存，一份管理部门归档。记分达到需要停止执业资格分值的，本《告知单》同时报送相关部门。

附件4

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施工项目经理（总监）

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复核告知单

沪住修监记核[202  -    ]号

项目经理（总监）姓名       ：

本单位对你提出的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施工项目经理（总监）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告知单（沪住修监[202 -    ]号）中记分事 项代码为           的事项异议进行了复核，复核结果如下：
□ 一、对你作出的记分处理，符合有关规定，维持记分告知单结论。

□ 二、对你作出的记分处理，适用条款不当，现更正为记     分 （更正后的记分事项代码         ）。

□ 三、对你作出的记分处理，因                   ，相应记分给予撤销。

签发单位               （章）

年     月    日

任职单位名称：                        
签收人：          ，签收日期：          

本单一式三份，一份项目经理（总监）留存，一份项目经理（总监）所任职的单位留存，一份管理部门归档。
附件5

谈 话 记 录

编号：           

	谈话人：

	被谈话人：

	记录人：

	事由：

	主要内容：

	被谈话人签名：




         单位名称：     

          谈话日期：    年     月     日   


